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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方便阅读之目的，本报告中将部分名称简写为：
·乐姗物业：北京乐姗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合伙企业/同天东吉：北京同天东吉企业管理顾问中心（有限合伙） 

·翰德东辉：北京翰德东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海隅（天津）：海隅（天津）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光大信托：光大兴陇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康信资管：北京康信君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重大事件披露
兴力达项目所涉抵押物，位于上海市徐汇区凯旋路2588号101、201、301、401、501及地下室的房产于2021年1月26日第一次拍卖，标的评估价175290万元，起拍价122750万元，2021年1月29日拍卖结束，一拍卖因无人出价最终流拍。

2021年2月26日，该标的在人民法院诉讼资产网上再次发布拍卖公告，公告显示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将于2021年3月25日10时起至2021年3月28日10时止在“人民法院诉讼资产网”上进行公开网络司法拍卖，评估价175290万元，起拍价116615万元，保证金11660万元，增价幅度500万元及其倍数。
2印鉴、证照使用情况

对于共管印鉴、证照的使用，康信资管严格按照监管协议规定，所有印鉴证照的使用待光大信托有关人员批复后，经办人填写印鉴、证照使用登记表，康信资管人员了解印鉴、证照使用事由，核查拟用印文件是否与光大信托批复文件一致，保持一致的康信资管人员方配合经办人办理印鉴、证照的使用。2021年2月共管印鉴、证照具体使用情况如下：
（转下页）

2021年2月印鉴、证照使用情况表
	日期
	所属
公司
	印鉴
名称
	用印事由
	用印材料
	经办人
	监印人

	2021/2/1
	海隅
（天津）
	公章、法人章
	海隅向景辉物业及浙商资管就兴力达项目更换执行人事宜出具协助函
	《协助函》（一式两份）
	沈震
	杨菲菲

	2021/2/5
	乐姗
	公章、财务章、赵文玮名章
	乐姗年度审计向交行经济开发区支行发送询证函
	《询证函》（1份）
	王紫跃
	杨菲菲

	2021/2/5
	同天
东吉
	公章、财务章、王湛名章
	同天东吉年度审计向交行经济开发区支行发送询证函
	《询证函》（1份）
	王紫跃
	杨菲菲

	2021/2/5
	同天
东吉
	公章
	同天东吉向光大信托提供贷后检查资料
	2020年12月财务报表（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1份）
	王紫跃
	杨菲菲

	2021/2/5
	海隅
（天津）
	公章、财务章、法人名章
	海隅（天津）年度审计向交行经济开发区支行、浦发银行浦顺支行发送询证函
	《询证函》（各一式一份）
	王紫跃
	杨菲菲

	2021/2/8
	海隅
（天津）
	公章、法人章
	海隅天津因兴力达项目变更执行人一事需暻辉携带交易文件原件参加听证
	《协助函》（一式两份）
	沈震
	张亚军


